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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19 年 第 232 号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

境，促进贸易便利化，根据《海关总署关于开展“两步申报”改

革试点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127 号），我署调整了

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申报报文格式（报关单报文格式及修改内容说

明详见附件，相关资料可在海关总署门户网站公告栏下载）。使

用数据交换方式向海关申报的企业可按公告要求生成电子数据报

文向海关申报。有关系统接入、联调测试等工作按照《海关总署

关于开放海关预录入系统客户端软件及业务数据交换接口的公告》

（海关总署公告 2016 年第 16 号）和《海关总署关于发布〈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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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放预录入系统对外服务方案〉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

第 20 号）办理。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报文格式 V4.5

海关总署

2019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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